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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
绿色通道人才引聘制度实施细则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、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

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科技人才的重要论述，全面落实中央人才会

议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，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校战略，稳步推

进“人才荟萃行动”，学校积极深化人事制度改革，不断完善人才

发展体制机制，持续优化绿色通道人才引聘制度，制定如下实施

细则。

第二条 学校为加快引聘学校发展急需、学科紧缺、特色岗

位的高端人才和创新团队，特设绿色通道快速响应和高效决策机

制，“一人一事一议”确定聘用事宜。

第二章 引聘条件

第三条 绿色通道主要面向申请我校正高岗位，且满足以下

条件之一的优秀人才：

（一）高层次人才。已达到国家级人才教学科研水平，拟申

请我校长聘教授等岗位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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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成熟型人才。已在相关研究领域掌握前沿科技或关键

核心技术，取得突出业绩和重要成果，在行业内获得一致认可且

具有较大影响力，但在人才培养、学术研究等高校教师评价指标

方面有所欠缺的行业成熟型人才；已达到我校相关学科正高职称

水平，但已取得的职称不属于学校直接认定范围，需要按正高职

称引聘的高校成熟型人才。

（三）非共识性人才。由学院破格举荐，在某领域已取得突

出成果，引进后对学校“双一流”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，

但因年龄、学历、职称等方面不符合学校现有人才政策，或某方

面存在短板无法按常规流程引聘的特殊拔尖人才。

其他确有需要通过绿色通道引聘的杰出人才或高水平创新

团队。

第三章 引聘流程

第四条 引聘程序

（一）个人申请。学校面向国内外公开招聘，应聘者投递个

人申请材料。

（二）学院把关。学院召开学术委员会和党政联席会对申请

人思想政治、师德师风、教学科研能力、发展潜力和引才风险等

情况审核把关，提出推荐意见。

（三）学校审查。人事处/高级人才办对申请人有关情况进

行复审把关，并邀请第三方专业机构或领域专家进行学术水平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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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；党委教师工作部对申请人师德师风情况进行审查。

（四）综合评审。人事处/高级人才办组织专家进行面试评

审，提出拟聘人员及聘用岗位建议方案。

（五）学校审定。人事处/高级人才办将拟聘建议方案提交

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审议并确定聘用事宜。

（六）拟聘公示。审议通过的拟聘人员名单在校内公示 5个

工作日。

（七）办理聘用手续。经公示无异议者，按照规定程序办理

聘用手续。录用人员一般应在 6个月内来校办理入职手续。

第四章 管理机制

第五条 绿色通道引聘师资按所聘岗位签订聘用合同，各学院

应结合人才专业优势与专长，商定工作目标任务和预期成效，并为

人才来校工作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和服务保障。

第六条 各学院应立足学科基础和发展规划，积极发挥自身在

发现、吸引和引进人才等方面的主体作用，依托绿色通道加速延揽

高端人才和创新团队，并对已引聘人才和团队进行过程考核；学

校结合人才聘期，对绿色通道引聘的人才和创新团队进行综合评估，

评估结果作为各有关单位师资队伍建设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七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由人事处/高级人才办负责

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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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绿色通道人才引聘流程图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4年 12月 4日印发

人事处/高级人才办组织专家进行面试评审，

提出拟聘人员及聘用岗位建议方案。

评审会以线下面试的形式组织，一般由校长

主持，专家库由校学术委员会成员、师资队

伍建设专门委员会成员等构成。

学院召开学术委员会和党政联席会会议对申

请人思想政治、师德师风、教学科研能力、

发展潜力和引才风险等情况审核把关，提出

推荐意见。

人事处/高级人才办将拟聘建议方案提交高

水平师资队伍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审议并确定

聘用事宜。

人事处/高级人才办对申请人有关情况进行

复审把关，并邀请第三方专业机构或领域专

家进行学术水平评估；

党委教师工作部对申请人师德师风情况进行

审查。

审议通过的拟聘人员名单在校内公示 5个工

作日，通过后按照规定程序办理聘用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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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审查

综合评审

公示、录用

学校审定

个人申请


